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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办法
（1998年 10月 9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〔1998〕第15号公布

根据 2002 年 9月 24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〔2002〕第 16号第

一次修正 根据 2007 年 4月 22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〔2007〕

第5号第二次修正 根据2024年 11月 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

〔2024〕第 7号第三次修正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，保证气象探测

资料的代表性、准确性和连续性，提高气象预报水平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

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气象探测环境，是指为避开各种

干扰，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

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气象主管

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探测环境的保护。

法律、法规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

第四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同

级人民政府领导下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

工作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

工作的领导，对未达到国家和本省有关气象探测环境规定的

气象台站，应当采取措施予以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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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义

务，并有权制止和向有关部门举报侵占、盗窃、损毁、擅自

移动气象探测设施和破坏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。

第七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制

定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

批准后依法纳入当地国土空间规划。

在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、改建和扩建建设

工程，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；确实无法避免的，建设

单位应当向省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，经

省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。未征得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或

者未落实补救措施的，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其开工建设。

新建、改建和扩建气象台站和设施，应当符合气象探测

环境和设施的保护标准。

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将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标准和具体

范围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。

第八条 各类气象台站探测环境的保护标准依照国家

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、打

桩、采石、取土、挖砂、焚烧，以及设置障碍物、种植影响

气象探测环境的作物和树木、安装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

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等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活动。

第十条 气象探测场地和设施受法律保护。任何单位或

者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气象工作场地，移动气象探测设施，挤

占、干扰气象专用频率、信道或者盗窃、损毁气象探测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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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工程建设或者气象探测环境治理需要迁移单独设立

的气象探测设施的，应当经设立该气象探测设施的单位同

意，并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复建。

第十一条 气象台站站址应当保持长期稳定，任何单位

或者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气象台站。因城市发展、国家和本省

重点工程建设，确需迁移气象台站的，建设单位或者当地人

民政府应当向省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，由省气象主管机构

组织专家对拟迁新址的科学性、合理性进行评估，符合气象

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的，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后，

按照先建站后迁移的原则进行迁移。

申请迁移国家基准气候站、国家基本气象站的，由省气

象主管机构签署意见并报送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审批；申请

迁移其他气象台站的，由省气象主管机构审批，并报送国务

院气象主管机构备案。

气象台站迁移、建设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。

第十二条 气象探测设施因不可抗力遭受破坏时，当地

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力量修复，保证气象探测工作正

常进行。

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已规定

法律责任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四条 气象主管机构以外的其他部门所属的气象

台站探测环境的保护，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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